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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21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05,876 85,272

銷售成本 (90,807) (68,557)

毛利 15,069 16,715

投資所得收入及收益（虧損） 4 (516) —

其他收入 375 372

分銷成本 (3,088) (2,168)

行政開支 (14,438) (15,581)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虧損 — (106,441)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14 4,084 —

財務費用 5 (3,770) (5,268)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2,284) (112,371)

所得稅開支 7 (418) (308)

本期間虧損／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2,702) (112,679)

港幣元 港幣元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之

每股虧損 9

基本 (0.00) (0.39)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21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2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87 183
商譽 256,000 256,000

256,487 256,183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8,418 42,260
其他按金 12 57,000 —
按公平值列賬並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3 49,36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50,285 97,154

215,067 139,414
列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14 — 14,106

215,067 153,52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49,725 47,469
可換股票據 — 一年內到期 16 57,476 —
稅項撥備 949 531

108,150 48,000

流動資產淨值 106,917 105,52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63,404 361,703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 一年後到期 16 67,055 122,054

67,055 122,054

資產淨值 296,349 239,649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7 22,539 18,069
儲備 273,810 221,580

權益總額 296,349 239,649



3

21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可換股票據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權益儲備 累計虧損 權益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56,456 168,098 2,099 14,679 (284,879) 56,453

本期間虧損 — — — — (112,679) (112,679 )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112,679) (112,679 )

因削減股本而撇銷本公司累計虧損 (155,830) (168,098) — — 323,928 —

因股份配售而發行股份 1,553 21,642 — — — 23,195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154,277) (146,456) — — 323,928 23,19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2,179 21,642 2,099 14,679 (73,630) (33,031)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18,069 310,041 2,099 14,679 (105,239) 239,649

本期間虧損 — — — — (2,702) (2,702)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2,702) (2,702)

因股份配售而發行股份（附註17(a)） 4,470 56,205 — — — 60,675

股份發行費用 — (1,273) — — — (1,273)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4,470 54,932 — — — 59,40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2,539 364,973 2,099 14,679 (107,941) 29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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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動用之現金淨額 (65,291) (10,509)

投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16,019 25

融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2,403 11,015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增加淨額 (46,869) 53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97,154 11,888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相當於銀行結餘及現金 50,285 1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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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

規定所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

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於適當情況下乃以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

法編製。

除下文描述之情況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貫徹一致。

本集團已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業務合併生效後始應用並將處理收購日期

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之業務合併。另外，本集團亦已於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經修改）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生效後始應用並將處理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獲

得及失去控制權之附屬公司之擁有權益變動所牽涉之會計事宜。

由於本中期期間並無進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

修改）適用之交易，故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

修改）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隨後之修訂，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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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未來期間之業績可能因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改）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隨後之修訂而令未來交易受影響。

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改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分部如下：

業務分部 業務活動之性質

1. 物業代理 提供物業代理及有關服務；

2. 玩具產品買賣 玩具、禮品及贈品之採購及分銷；及

3. 證券買賣及投資 有市場價值之證券之買賣及投資

下列為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分析之收益及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玩具產品 證券買賣

物業代理 買賣 及投資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 外部銷售 47,043 58,833 — 105,876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3,384 (2,536) (609) 239

未分配之企業收入 24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2,861)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4,084
財務費用 (3,770)

除所得稅前虧損 (2,284)
所得稅開支 (418)

本期間虧損 (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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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玩具產品 證券買賣
物業代理 買賣 及投資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 外部銷售 50,188 35,084 — 85,272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4,853 (2,793) — 2,060

未分配之企業收入 24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2,746)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
之公平值虧損 (106,441)

財務費用 (5,268)

除所得稅前虧損 (112,371)
所得稅開支 (308)

本期間虧損 (112,679)

下列為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分析之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玩具產品 證券買賣

物業代理 買賣 及投資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298,127 16,201 49,364 363,692
其他企業資產 107,862

集團資產 471,55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玩具產品 證券買賣
物業代理 買賣 及投資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293,699 14,212 — 307,911
其他企業資產 101,792

集團資產 409,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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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所得收入及收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指定按公平值列賬並計入損益之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收入 343 —

下列項目之公平值增加（減少）：

— 持作買賣之投資 (3,954) —

— 指定按公平值列賬並計入損益之可換股票據 3,095 —

(516) —

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支出於：

五年內應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4 4

可換股票據 3,766 3,937

承兌票據 — 1,327

並非按公平值列賬並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之

利息開支總額 3,770 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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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6,795 7,122

物業經營租賃款項 2,012 1,94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56,465 33,55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7 261

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備之撥回 (560)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 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7 296

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6.5%）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期稅項 — 香港

本期間稅項 418 29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12

所得稅開支總額 418 308

由於難以估計未來溢利，故並無就本集團之未動用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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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本報告期間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股息。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 (2,702) (112,679)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附註）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96,773 290,082

附註：用以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之加權平均股數已調整，以反

映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按每股供股股份港幣0.10元價格發行1,445,529,192股供股股

份。

由於兌換可換股票據之影響為反攤薄，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添置成本約為港幣365,000元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13,000元）及出售賬面淨值約

為港幣24,000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

33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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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來自第三方 42,771 36,820

減：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備 (1,256) (1,816)

41,515 35,004

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6,203 7,256

應收承兌票據（附註） 10,700 —

58,418 42,260

附註：應收承兌票據為無抵押、按2%利率計息並須應要求或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償還。

就玩具產品買賣分部而言，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給予平均介乎三十至九十日之信貸期。

就物業代理分部而言，客戶有責任於完成相關協議後即時結算款項，並無獲提供一般

信貸安排。根據發票日及相關協議，應收賬款（扣除呆壞賬之減值虧損）於報告日期之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日 14,814 18,077

31至60日 6,099 4,959

61至90日 6,340 3,431

90日以上 14,262 8,537

41,515 3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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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他按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顯示本公司就購回部分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

三日發行之本金額為港幣60,000,000元之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所支付之按金。於報告期

後，有關交易已經完成。有關詳情載於附註20。

13. 按公平值列賬並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作買賣之投資，按市值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附註a） 22,054 —

指定按公平值列賬並計入損益之

可換股票據（附註b） 27,310 —

49,364 —

附註：

a.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乃根據供等同資產買賣之活躍

市場內相關證券之報價而釐定。

b.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分別以代價港幣12,540,000元及1,500,000美元（約

港幣11,675,000元），買入兩份分別由錦興集團有限公司及高誠資本有限公司發行，本金額

分別為港幣16,500,000元（「錦興二零一一年票據」）及5,000,000美元（約港幣38,798,000元）（「高

盛資本二零一一年票據」）之可換股票據。錦興二零一一年票據按2%年利率計息及須於二零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到期時按本金額之100%贖回。高盛資本二零一一年票據為零息可換股票

據，須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到期時按本金額之116.1%贖回。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於損益內確認指定按公平值列賬並計入損益之可換

股票據（其公平值乃根據二項樹模型計量）之公平值變動收益為港幣3,09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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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列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本集團以代價港幣18,200,000元就出售本集團投資物業與

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因此，投資物業之賬面值被重新列為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獨立呈列。

該項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五日完成，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已確認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港幣為4,084,000元。

1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28,374 22,673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1,351 24,796

49,725 47,469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30日 4,116 8,528

31至60日 2,402 3,319

61至90日 6,143 2,179

90日以上 15,713 8,647

28,374 2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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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可換股票據

負債部分 衍生工具部分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17,352 —
初步確認時賬面淨值 13,525 53,936
估算之利息開支 7,810 —
可換股票據應計利息 (2,684) —
行使兌換權時結算 (13,949) —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 77,801
行使兌換權時變現 — (131,737)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賬面淨值 122,054 —

估算之利息開支 3,766 —
可換股票據應計利息 (1,289)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 124,531 —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報告目的分析為

流動負債 57,476 —
非流動負債 67,055 122,054

124,531 122,054

附註：

a. 本公司於期內已與若干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以購回部分本金總額為港幣60,000,000元之尚

未行使之可換股票據。相關負債部分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港幣57,476,000元，因

此被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有關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完成。有關詳情載於附註20。

b.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本公司已發行之可換股票據被兌換為本公司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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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港幣千元

法定：

普通股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每股面值港幣0.125元 4,000,000 500,000

二十股每股面值港幣0.125元之普通股合併為

一股每股面值港幣2.5元之普通股 (3,800,000) —

股份拆細 49,800,000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每股面值港幣0.01元 5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每股面值港幣0.125元 1,251,646 156,456

二十股每股面值港幣0.125元之普通股合併為

一股每股面值港幣2.50元之普通股 (1,189,064) —

削減股本 — (155,830)

因配售股份而發行股份 198,800 1,988

可換股票據兌換權獲行使 100,000 1,000

因供股而發行股份 1,445,529 14,455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每股面值港幣0.01元 1,806,911 18,069

因配售股份而發行股份（附註） 447,000 4,47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每股面值港幣0.01元 2,253,911 22,539

附註：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之配售協議，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以代價每股港幣

0.15元發行及配發72,000,000股股份。此外，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之配售協

議，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以代價每股港幣0.133元發行及配發375,00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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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與關連人士之關係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受本公司執行董事共同控制之公司

已收轉介收入 — 42

19.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八日，本公司前董事郭展榮先生（「郭氏」）就本公司兩間前附屬公司

（樂家實業有限公司及展昌投資有限公司）所欠貸款約港幣44,500,000元連應計利息向本

公司開展法律訴訟（「訴訟」）。

該訴訟仍待香港特區高等法院裁決。該訴訟裁決日期訂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聆訊日

期亦已預訂，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至二十八日），並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召開審

訊前之覆核聆訊。

代表本公司之律師及大律師已審閱就訴訟所披露之訴狀及全部證據，彼等仍堅守彼等

先前給予本公司之意見。在徵詢代表本公司之律師及大律師之意見後，本公司董事認

為，郭氏並無有效理據向本公司申索，故訴訟應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不利之財

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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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結算日後事項

本公司於期內與若干票據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購回部分本金

總額港幣60,000,000元及負債部分總賬面值港幣57,476,000元之可換股票據，而總代價

為港幣57,000,000元，較尚未行使本金額（包括利息）折讓5%。有關交易已於二零一零

年七月二日完成。

剩餘尚未行使之可換股票據本金總額為港幣70,000,000元，可按兌換價每股港幣0.418

元將其兌換為167,464,114股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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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物業代理分部錄得收益為港幣47,000,000元，較去年

同期港幣50,200,000元輕微下降6.4%，主要由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關閉兩間自營物業代理分

行所致。另一方面，本集團不再需要承擔該兩間物業代理分行之沉重經營成本，並能投放更

多資源於一手物業市場及擴充特許經營網絡。

隨著全球營商環境逐步改善，玩具產品買賣分部之表現亦有所改善。此分部於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為港幣58,8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銳增港幣23,700,000元

或67.5%。然而，收益增加卻難以彌補分銷成本及行政開支，致使玩具買賣分部錄得虧損港

幣2,500,000元。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再度從事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首要目標是獲取資本增長。本集

團於期內購入持作買賣之投資為港幣26,000,000元及指定按公平值列賬並計入損益之可換股

票據為港幣24,20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持作買賣之投資及指定按公平值列賬

並計入損益之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值分別為港幣22,100,000元及港幣27,300,000元。由於金融市

場短暫波動，故該分部錄得虧損港幣600,000元。

前景

管理層認為，二零一零年下半年之地產市道將會繼續受到多項有利因素，包括息率低企、資

本資源充斥及市場氣氛樂觀所支持。管理層深信物業代理分部將於今年有穩定的表現。管理

層亦預料，玩具買賣分部之表現將略為改善，但經營環境仍然艱難。

尋求可觀回報之機會，以提升本集團之表現和價值，一直是管理層之主要任務。董事會將繼

續物色合適和有利之投資，使本集團健康發展，並且為股東締造較高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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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港幣105,9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港幣20,600,000元或24.2%。毛利由去年同期之港幣16,700,000元輕微減少港幣1,600,000元至

港幣15,100,000元。收益增加但毛利輕微減少，主要由於毛利較低之玩具產品買賣分部獲取

較多訂單所致。

受惠於關閉兩間自營物業代理分行，行政開支較去年同期減少港幣1,200,000元或7.7%。由於

二零零九年已悉數償還計息承兌票據，故財務費用（主要包括本集團所發行之承兌票據及可

換股票據之利息支出）減少港幣1,500,000元。

結合上列因素，加上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港幣4,100,000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港幣2,7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保留足夠營運資金，銀行結餘及現金為港幣50,300,000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97,200,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然而，

本金總額港幣130,000,000元作為於二零零八年內收購世紀21香港有限公司及其聯營公司之部

分代價而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獲贖回。可換股票

據按年利率2厘計息，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到期，並且有權就未行使之本金額兌換成

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與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對總資本之百分比為29.6%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7%）。總資本按權益總額加借貸總額計算。資本與負債比

率改善乃由於回顧期內透過配售發行新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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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 2,253,911,490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已發行股份（「股

份」）。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購回本金總額為港幣60,000,000元之可換股票據。剩餘

本金額為港幣70,000,000元之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可按換股價每股港幣0.418元轉換為

167,464,114股股份。

期內，本公司股本有下列變動：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根據股東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授出

之一般授權及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之配售協議，本公司按配售價每股港幣0.15元配發及發行

72,000,000股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根據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授出之一

般授權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之配售協議，本公司再按配售價每股港幣0.133元配發及發

行375,000,000股股份。

股份配售所得之款項淨額合共為港幣59,400,000元，其中港幣19,200,000元已用作本公司一般

營運資金。餘額港幣40,200,000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動用及存放於本集團之銀行

賬戶內。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本集團資產被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計值。由於港幣與美元掛 ，故

本集團所面對美元之外匯風險極低。然而，人民幣波動可能對本集團之業務及表現造成影響。

目前，本集團並無任何貨幣對沖政策，惟會密切注視人民幣匯率，並採取適當措施儘量減低

匯率波動可能造成之任何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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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惟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八日，本公司前董事郭展榮先生（「郭氏」）就

本公司兩間前附屬公司所欠貸款約港幣44,500,000元連同應計利息向本公司發出傳訊令狀（「訴

訟」）。

訴訟目前仍待於香港特區高等法院進行審訊。訴訟之審訊日期已訂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聆

訊日期亦已定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三日至二十八日），並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召開審訊前

之覆核聆訊。

代表本公司之律師及大律師已審閱就訴訟所披露之訴狀及所有證據，且彼等仍堅持彼等先前

給予本公司之意見。在徵詢代表本公司之律師及大律師之意見後，本公司董事認為，郭氏並

無有效理據向本公司申索，故訴訟應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不利之財務影響。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39名僱員及231名代理。為吸引、挽留及激勵僱員和

代理，本集團已訂出有效之薪酬政策並予以定期檢討。本集團僱員及代理之薪津方案極具吸

引力，與當前業內慣例看齊且與個人表現掛 。此外，本集團亦設有購股權計劃及績效花紅

計劃以獎勵傑出僱員。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企管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情況除外：

根據企管守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及接受重選。本公司現任非執行董事

均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然而，由於董事均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中有關條文輪席退任，

故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與企管守則同樣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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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鄭毓和先生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一日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調任為執行董事後，本公司

僅餘下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審核委員會成員，有關人數低於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

3.21條所規定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最低人數。本公司仍在積極物色合適人選

以儘快填補有關空缺及符合最低人數之規定。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回顧期內已全面遵守標準

守則。

董事資料之變更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馬慧敏女士辭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鄭毓和先生（「鄭先生」）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一日獲調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鄭先生並無與

本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合約。鄭先生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或建議服務年期，惟須按照本公司之

公司細則輪值退任及符合資格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鄭先生可收取每月港幣

45,000元之酬金，此乃由董事會參照其經驗及於本公司之職責而釐定。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鄭先生獲委任為意馬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呂兆泉先生已獲委任為豐德麗控股有限公

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之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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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權益及

淡倉如下：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概約股權百分比

（附註1）

吳啟民（「吳先生」） 實益擁有人 167,464,114 7.43%

（附註2）

附註：

1. 股權百分比乃按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2,253,911,490股股份為基準計算。

2. 指根據本公司向吳先生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可發行予吳先生之股份數目。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

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概無擁有須記錄在本公司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置存之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而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

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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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通知有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除外）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或淡倉而記錄於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

購股權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購股權計劃項下並無尚未行使之購

股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亦無購股權已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與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中期業績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常規，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吳啟民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